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农作物秸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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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改善城乡空气环境质量，防止秸秆露天焚烧导致空气污染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》和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经研究，决定在南甸坝、萝卜坝、勐养坝等区域划定禁烧区实行秸秆禁烧管控，全县其他地区实行限烧管控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     
一、禁止露天焚烧的秸秆种类。包括水稻、甘蔗、玉米、烤烟、油菜、小麦、豆类等农作物收获籽实和其他有用成分后剩余的物质，田间地头杂草、枯枝落叶等。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还田政策，鼓励推广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原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综合利用，大幅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率。     
二、禁限烧区范围。禁烧区域包含梁河县南甸坝、萝卜坝、勐养坝等主要农作物生产区域和腾陇、芒梁高速公路沿线。禁烧区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露天焚烧秸秆。限烧区域为梁河县域内除禁烧区以外所有区域。限烧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。
三、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农作物秸秆禁烧管理管控工作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巡查检查指导服务，广泛宣传露天焚烧秸秆对环境造成的危害，严格落实秸秆禁烧工作职责，坚决遏制露天焚烧秸秆现象。
四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应急管理、林草、交通、自然资源等部门根据部门职责开展执法，凡违反本通告规定，露天焚烧秸秆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据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为之一的，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村（居）民小组等村（居）民自治组织依据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给予批评教育，并要求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给予以下处罚：（一）违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项规定的，对个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；（二）违反第四项规定的，对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；（三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，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；（四）违反第六项规定的，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
经以上处罚后仍未改正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组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村（居）民小组等村（居）民自治组织清运处理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承担。
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其他法律法规有专门规定处罚的，从其规定之规定，给予批评教育，并要求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，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对于不听劝阻，故意焚烧秸秆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依法处罚；造成重大污染事故，导致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，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刑事责任。对秸秆露天焚烧管控及综合利用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员，依纪依规严肃追责。
5、 鼓励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参与监督秸秆禁烧工作，积极举报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。举报电话：勐养镇：6988010，芒东镇：6966010，遮岛镇：6161330，河西乡：6911010；曩宋乡：6922010，九保乡：6900010，小厂乡：6933510，大厂乡：6955010，平山乡：6933010，县农业农村局：6161337。
附则
六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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